
第 5屆第 2次(102年第 1次)會議紀錄 

日期：102年 7月 5日(星期五)下午 2時 

地點：桃園縣政府 1601會議室 

主席：吳主任委員志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(下午 3時 10分後由陳仲良委員代理)         記錄：劉筱君 

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  一、各位專家學者、委員、本府同仁大家好，本縣人口已將近 2 0 3 

      萬 7 千人，也還在持續增加中。其中男性 1 02 萬人，占 50 . 25%， 

      女性人口 1 0 1 萬人，占 4 9 . 7 5 %，婦女人口將近一半。 另外， 

      桃 園 是 六 都 中 新 生 兒 性 別 比 例 最 低 的 ， 1 0 1 年 性 比 例 為 

      1 0 5 . 8 ， 低 於 台 灣 地 區 的 1 0 7 . 5 ， 桃 園 的 人 口 結 構 趨 近 性 別 

      平衡。 

  二 、 因 應 明 ( 1 0 3 ) 年 桃 園 升 格 直 轄 市 ， 本 府 有 9 個 小 組 正 進 行 業 

      務 整 併 ， 包 含 很 重 要 的 各 鄉 鎮 市 社 會 福 利 整 併 ， 期 望 未 來 能 提 

      供對大家有實質幫助的社會福利。此外，聯合國 C E D A W 公約去 

      年入法，我們也進行檢視法規措施是否符合，希望桃園能 Match  

      CEDAW相關規範，趕上國際指標。 

  三、 為了宣 導升 格，尤 其是 讓 婦女朋 友了解 與參與 ，我們 今 ( 1 0 2 ) 

      年 上 半 年 由 縣 府 各 局 處 組 成 宣 講 團 下 鄉 宣 導 ， 讓 各 鄉 鎮 市 的 婦 

      女團體領導幹部最優先知道，現階段桃園縣的建設成果，像社 

      會福利、河川整治、升格的過程和好處等，促進婦女朋友們知 

      的權益。今天也請各位專家學者提供建設性意見，進步的直轄 

      市應該做什麼，什麼權益需要被保障，以便預做規劃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

  一、上次會議決議(續)列管事項 

   (一)編號 101-1-1「桃姊妹格子鋪行銷案」。 

       決議：本案解除列管。 

   (二 )編號 1 0 1 - 1 - 2「桃園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及各鄉鎮市公所 

       設 置 委 員 會 之 委 員 性 別 比 例 改 善 原 則 」， 比 照 中 央 調 整 為 委 員 



       會之任一性別比例應達全體委員 1/3以上。 

       范 國 勇 委 員 ： 去 年 桃 園 金 馨 獎 在 這 部 分 表 現 還 有 很 大 的 努 力 

             空 間 ， 警 、 消 部 門 在 甄 審 、 考 績 委 員 會 目 前 沒 有 女 性 

             委員，請持續改善。 

       決 議 ： 有 關 委 員 會 委 員 之 性 別 比 例 改 善 說 明 要 有 性 別 意 識 ， 

             本案為重要政策持續列管。 

   (三)編號 101-1-3「本縣婦權會各分工小組未來工作重點」。 

       嚴 祥 鸞 委 員 ： 就 業 、 經 濟 及 文 化 組 之 促 進 就 業 應 列 出 過 去 2 

             年就業狀況追蹤情形。 

       李 萍 委 員 ： 教 育 及 文 化 組 工 作 報 告 ， 除 工 作 重 點 亦 應 包 含 婦 

             女 教 育 充 權 、 婦 女 團 體 培 力 等 ， 而 文 化 局 、 教 育 局 也 

             應著墨性別認同、婦女成人教育等相關課程。 

       決議：請參考委員建議列入例行工作報告，本案解除列管。 

   (四 )編號 1 0 1 - 2 - 1「為友善本縣單親家庭托育 服務，建請本縣幼 

       托園所協助提供單親家庭托育費用折扣」。 

       范 國 勇 委 員 ： 請 教 育 局 再 進 一 步 了 解 單 親 弱 勢 家 庭 的 需 求 ， 

             酌予托育或教育補助。 

       決議：請參考委員建議辦理，本案解除列管。 

   (五 )編號 1 0 1 - 2 - 2「為提升本縣外籍配偶通譯人才服務資源，建 

       議每年度規劃辦理回訓課程(至少一次)」。 

       決議：本案解除列管。 

   (六 )編號 1 0 1 - 2 - 3「因應雙薪家庭托育需求，應擬定相關托育配 

       套措施」。 

       張惠美委員：有關育嬰假對於 0 - 2 歲母嬰關係非常重要，公、 

             私部門皆應具體宣導。 

       人 事 處 黃 姬 棻 科 長 ： 本 府 員 工 皆 可 依 法 申 請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， 

             不會發生拒絕情事。 

       勞 資 局 周 賢 平 科 長 ： 企 業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已 列 為 勞 動 訪 視 檢 查 

             重 點 ， 將 請 勞 保 局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， 列 入 下 次 工 作 報 告 。 

       林 純 女 委 員 ： 有 關 報 告 第 1 4 - 1 5 頁 之 國 小 課 後 照 顧 是 否 有 成 



             班人數限制？ 

       教 育 局 林 威 志 副 局 長 ： 目 前 課 後 照 顧 因 為 有 聘 請 老 師 的 成 本 

             考量，可能還是維持一定人數才能開班。 

       決議：請參考委員相關建議辦理，本案解除列管。 

   (七 )編號 1 0 1 - 2 - 4「為本縣嬰幼兒及兒童相關服務人員之教育訓 

       練，應列入性別平等課程案」。 

       決 議 ： 本 案 後 續 請 提 供 具 體 規 劃 執 行 情 形 ， 本 案 持 續 列 管 。 

   (八 )編號 1 0 1 - 2 - 5「為促進本府性別主流化相關業務，以達性別 

       平權，提報 1 0 2 年至 1 0 3 年本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 份」。 

       決 議 ： 本 案 併 會 議 紀 錄 提 供 本 實 施 計 畫 供 委 員 參 考 ， 解 除 列 

             管。 

   (九 )編號 1 0 1 - 2 - 6「為落實性別主流化，建請本府各機關針對中 

       長 程 計 畫 、 重 要 立 法 時 如 有 前 置 作 業 規 劃 ， 應 加 上 性 別 影 響 

       評估」。 

       決議：本案解除列管。 

   (十 )編號 1 0 1 - 2 - 7「為提報本縣性別圖像與性別統計數據分析案」。 

       決議：本案解除列管。 

   (十一 )編號 1 0 1 - 2 - 8「為促進本府性別主流化，達成性別平權之 

       政 策 參 與 ， 提 報 『 桃 園 縣 政 府 所 屬 機 關 學 校 及 各 鄉 鎮 市 公 所 

       設置委員會之委員性別比例改善原則』修正案 1份」。 

       決 議 ： 本 案 併 會 議 紀 錄 提 供 本 修 正 原 則 供 委 員 參 考 ， 解 除 列 

             管。 

  二、工作報告與委員提問 

   (一)婦女就業、經濟及福利組工作報告：(略)。 

       李 萍 委 員 ： 有 關 報 告 第 2 6 頁 之 婦 女 權 益 與 培 力 促 進 ， 運 用 

            婦 女 成 長 培 力 課 程 ， 加 強 了 婦 女 公 民 社 會 參 與 力 ， 以 及 

            在 各 鄉 鎮 市 巡 迴 宣 講 C E D A W ， 辦 理 婦 女 團 體 培 力 相 關 活 

            動 等 ， 非 常 值 得 鼓 勵 ， 請 以 附 件 表 單 呈 現 參 與 對 象 、 宣 

            導內容、性別比例及參與反應。 

       范 國 勇 委員 ： 請說 明報告 第 2 4 頁 之外 籍 配偶 家庭中 心 志工 培 



            訓內容。 

       社 會 局 李 玉 齡 科 長 ： 婦 女 權 益 與 培 力 將 於 下 次 工 作 報 告 補 充 

            附 件 ； 另 通 譯 人 員 則 安 排 在 外 配 中 心 值 班 或 協 助 社 工 家 

            訪。 

       嚴 祥 鸞 委員 ： 報告 第 3 2 頁 營 造 友善職 場 之性 別工作 平 等申 訴 

            案之調解撤案原因請進一步了解。 

       勞 資 局 周賢 平 科長 ：有關 2 8 件 性平工 作 申訴 撤案原 因 ，請 參 

            閱 第 7 4 - 7 5 頁 之 進 一 步 分 析 說 明 ， 最 大 原 因 是 私 下 和 

            解 ， 防 止 勞 工 可 能 遭 受 不 對 等 待 遇 ， 未 來 撤 案 會 設 計 填 

            報原因，撤案也可能還是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。 

       決定：請參考委員建議列入工作報告。 

   (二)婦女健康、醫療及環境組工作報告：(略)。 

       李 萍 委 員： 有 關報 告 第 3 8 頁 婦女 健康醫 療 ，目 前著重 原 住民 

            衛 生 保 健 、 醫 護 人 員 母 乳 哺 育 訓 練 ， 可 擴 展 到 桃 園 縣 婦 

            女 十 大 死 因 、 職 業 傷 害 分 析 與 預 防 ， 另 可 針 對 老 年 婦 

            女、青春期之健康議題宣導，可以將範圍擴展一點。 

       陳 叡 瑜 委 員 ： 在 小 組 討 論 中 已 有 提 到 希 望 對 於 所 有 婦 女 健 康 

             議 題 之 差 異 進 一 步 分 析 ， 但 對 於 婦 幼 健 康 只 要 是 有 助 

             益，也可提供全貌式的報告。 

       衛 生 局 楊 文 志 主 任 秘 書 ： 有 關 婦 女 健 康 照 顧 與 防 治 等 議 題 ， 

             可作為工作報告之內容。 

       決 定 ： 請 衛 生 局 、 勞 資 局 參 酌 委 員 建 議 將 婦 女 健 康 議 題 與 宣 

             導提供較廣泛的工作報告。 

   (三)婦女教育及文化組工作報告：(略)。 

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   (四)婦女人身及安全組工作報告：(略)。 

       嚴 祥 鸞 委 員 ： 本 組 報 告 中 兒 少 保 護 案 增 加 很 多 ， 是 否 有 透 過 

             相關服務方案處理，以使通報數據下降。 

       家防中心陳佳琪秘書：有關兒少通報在報告第 7 9 頁已列出原 

             因 ， 因 吸 毒 案 是 法 定 通 報 ， 所 以 通 報 案 量 增 加 2 成 。 



       決定：請將兒少保護案件處遇之具體績效列入下次工作報告。 

   (五)性別主流化推動工作組工作報告：(略)。 

   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參、提案討論 

   ( 一 ) 案 號 一 ： 為 營 造 本 府 婦 女 友 善 衛 生 空 間 ， 建 請 本 府 暨 所 屬 機 

               關 之 公 共 衛 生 間 應 兼 顧 質 與 量 之 考 量 ， 以 達 實 質 性 

               別 平 等 ， 請 本 府 各 局 ( 處 ) 暨 所 屬 機 關 配 合 辦 理 案 。 

       李 萍 委 員： 有 關性 別友善 公 共衛 生間自 我 檢視 表 第 1 0 項 ， 衛 

               生 紙 是 現 代 城 市 應 備 用 品 ， 建 議 刪 除 「 必 要 」 二 字 。 

       范 國 勇 委員 ： 自我 檢視表 第 1 1 項 ，有 關 廁所 裝設緊 急 求救 鈴 

               項 ， 後 續 應 加 上 有 無 專 人 管 理 ， 並 且 列 為 評 分 。 

       決   議 ： 本 案 依 委 員 建 議 修 正 性 別 友 善 公 共 衛 生 間 自 我 檢 視 

               表 ， 再 請 委 員 協 助 確 認 後 實 施 ， 並 請 各 局 ( 處 ) 於 9 

               月 30日前將自評表填妥交回。 

   ( 二 ) 案 號 二 ： 為 落 實 性 別 主 流 化 ， 建 請 本 縣 重 大 法 律 案 列 入 性 別 

               影響評估案。 

       范 國 勇 委員 ： 行政 院已辦 理 1 2 屆 性別 主 流化 考核金 馨 獎 ， 桃 

               園 已 列 為 六 都 組 ， 性 別 影 響 評 估 也 是 評 分 類 項 ， 成 

               績有待努力提升。 

       李 萍 委 員 ： 重 大 法 律 案 的 範 圍 ， 在 中 央 連 修 正 一 項 法 條 都 列 

               入 性 別 影 響 評 估 ， 其 他 中 長 程 計 畫 、 法 律 案 也 都 列 

               入 ， 如 果 桃 園 納 入 實 施 ， 性 別 人 才 資 料 庫 也 要 建 置 。 

       法 制 處 董 瓊 華 科 長 ： 法 律 案 件 是 指 須 送 立 法 機 關 或 議 會 通 過 

               案 件 ， 對 應 地 方 是 自 治 條 例 。 因 為 自 治 規 則 及 行 政 

               措施都是內部性質，建議由自治條例開始。 

       決   議 ： 本 案 請 法 制 處 和 社 會 局 參 照 中 央 部 會 及 台 北 市 政 府 

               辦 理 經 驗 ， 研 議 規 劃 將 自 治 條 例 先 行 納 入 性 別 影 響 

               評估辦理。 

   ( 三 ) 案 號 三 ： 為 提 升 女 性 參 與 機 會 ， 擴 大 參 與 管 道 ， 對 於 重 要 社 

               會 團 體 及 工 商 團 體 之 會 員 及 幹 部 進 行 性 別 意 識 培 



               力 ， 提 升 女 性 參 與 程 度 ， 以 逐 步 提 升 女 性 擔 任 幹 部 

               案。 

   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鼓勵各局(處)多加宣導。 

   ( 四 ) 案 號 四 ： 為 使 新 移 民 融 入 本 縣 生 活 ， 尊 重 多 元 文 化 差 異 ， 促 

               進 性 別 平 等 ， 建 請 相 關 服 務 人 員 應 具 備 性 別 及 文 化 

               敏感度，打造相互尊重和諧的友善環境。 

       決   議 ： 請 社 會 局 發 文 本 府 各 局 ( 處 ) ， 對 於 接 觸 新 移 民 及 其 

               子 女 之 第 一 線 工 作 人 員 ， 請 透 過 訓 練 、 研 習 等 相 關 

               活 動 ， 使 其 具 備 性 別 及 文 化 敏 感 度 ， 打 造 相 互 尊 重 

               和 諧 的 友 善 環 境 。 另 對 於 新 移 民 的 稱 謂 、 溝 通 方 式 

               之 適 切 性 及 與 國 人 一 視 同 仁 對 待 等 ， 也 請 各 局 ( 處 ) 

              辦理新移民業務者特別加強辦理。  

   ( 五 ) 性 別 影 響 評 估 提 案 決 議 ： 有 關 衛 生 局 所 提 「 長 期 照 顧 整 合 計 

       畫 - 喘 息 服 務 」、 水 務 局 所 提 「 老 街 溪 再 生 計 畫 」、 文 化 局 所 

       提 「 桃 園 閩 南 文 化 節 」 之 性 別 影 響 評 估 案 照 案 通 過 ， 下 次 授 

       權 由 各 分 工 小 組 進 行 審 查 ， 如 有 必 要 才 須 提 會 報 告 ， 因 今 年 

       閩 南 文 化 節 已 結 束 ， 除 文 化 局 外 ， 餘 請 於 下 次 工 作 報 告 提 報 

       執行情形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4時 20分。 

 


